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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闽卫疾控 〔２０２３〕９９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十部门关于印发

福建省维持血吸虫病消除状态行动方案
(２０２３—２０３０年) 的通知

福州市、厦门市、漳州市、泉州市、莆田市、宁德市卫健委、教育

局、科技局、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交通局、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、
广电局、林业局,平潭综合实验区宣传影视部、社会事业局、经济

发展局、财政金融局、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:
为进一步巩固全省血吸虫病防治成果,持续落实血吸虫病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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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措施,建立健全敏感、有效的血吸虫病监测体系,维持血吸虫

病消除状态,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等１１部门 «关于印发加快实

现消除血吸虫病目标行动方案 (２０２３—２０３０年)的通知»(国疾控卫

免发 〔２０２３〕１３号),我们组织制订了 «福建省维持血吸虫病消除状

态行动方案 (２０２３—２０３０年)»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　福 建 省 教 育 厅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
福 建 省 水 利 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

福建省林业局

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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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 建  省  维  持  血  吸  虫  病  消  除  状  态  行  动  方  案

  (２０２３—２０３０  年)

  血吸虫病是由于人或牛、羊、猪等  哺  乳  动  物  感  染  了  血  吸  虫  所

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寄生虫病.我国  流  行  的  是  日  本  血  吸  虫  病,  历

史上在我省曾经猖獗流行,广大人民  群  众  深  受  其  害.  新  中  国  成  立

以后,我省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  作,  充  分  发  动  群  众  与  血  吸  虫

病展开持久斗争,积极通过深入开展查  螺  灭  螺  活  动  和  反  复  查  治  病

人病畜  等  防  治  措  施,  较  早  控  制  住  了  血  吸  虫  病  疫  情  并  不  断  巩  固  提

升,取得了  显  著  成  效.１９７５  年  就  达  到  了  原  国  家  卫  生  部  血  吸  虫  病

“基本消灭”  标准,实  现  血  吸  虫  病  有  效  传  播  控  制;１９８７  年  达  到  原

卫生部  血  吸  虫  病  “消  灭  ”  标  准,  实  现  血  吸  虫  病  传  播  阻  断;２０１６

年顺利通过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评审,成为  率  先  获  得  维  持  血  吸  虫  病

消除状态复核确认的省份之一.

  当前,我省血吸虫  病  防  治  工  作  仍  然  面  临  诸  多  挑  战.  全  国  １０９

个流行县  (市、  区  )  尚  未  达  到  消  除  标  准,  省  外  输  入  风  险  依  然  存

在;血吸虫病传染源种类多、流行因  素  复  杂、  中  间  宿  主  钉  螺  难  以

清除,目前我省仍有数万平方米的环  境  有  钉  螺  孳  生;  部  分  地  区  重

视程度出  现  弱  化、  疏  于  防  范、  淡  化  管  理,  工  作  滑  坡  迹  象  有  所  抬

头,一旦综合防控措施稍有松懈,疫  情  就  有  死  灰  复  燃  的  可  能.  当

前和今后  一  段  时  期  是  全  国  实  现  消  除  血  吸  虫  病  战  略  目  标  的  关  键 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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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,为进一步巩固我省消除血吸虫病  成  果,  配  合  打  好  全  国  消  除  血

吸虫病的攻坚战,加快全国血吸虫病  消  除  进  程,  根  据  国  家  疾控局

等１１部门制定  的  «关  于  印  发  加  快  实  现  消  除  血  吸  虫  病  目  标  行  动  方

案  (２０２３—２０３０年)  的  通  知  »  (国  疾  控  卫  免  发  〔２０２３〕１３  号  ),

结合我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情况,特制定本方案.

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(一)  指导思想

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 义  思  想  为  指  导,  全  面  贯  彻  党

的二十大精神,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  心,  牢  固  树  立  和  贯  彻  落  实  新

发展理念,  坚  定  消  除  血  吸  虫  病  的  信  心  和  决  心,  完  善  “党  政  主  导、

部门协  作、  社  会  动  员、  全  民  参  与  ”  的  工  作  机  制,  坚  持  “预  防  为

主、防治结合、分类指导、统筹推进、综合  治  理、  目  标  管  理”  的

防治方针,依法防治,联防联控,发动群  众,  整  合  各  种  资  源,  保

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.

(二)  基本原则

  １  党政  主  导,  部  门  协  作.  各  地  将  血  防  工  作  纳  入  本  地  区  相  关

规划,加强  领  导、  保  障  投  入.  各  有  关  部  门  加  强  协  调、  密  切  合  作,

立足本部门职责,发挥各自优势,共同落实综合防治措施.

  ２  预防为主,  防  治  结  合.  强  化  源  头  预  防,  采  取  有  效  措  施  改

善血吸虫病历史流行区生产生活环境,  减  少  中  间  宿  主  钉  螺  分  布  范

围,防范输入和传播风险.加强人畜  血  吸  虫  病  监  测,  强  化  病  例  和

动物传染源管理.

—  ４  —



３分类指导,统筹推进.根据血吸虫病流行特点、钉螺分

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,因地制宜,采取适宜和科学有效的综合

防治措施,细化防治目标和工作节点,分步统筹落实各项工作

任务.

４综合治理,目标管理.将血防工作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,

多措并举,协同发力,统筹各方防治资金,落实综合防治措施.

层层建立工作台账制度,坚持以巩固消除成果为导向推进血吸虫

病防治工作.

二、行动目标

进一步健全完善敏感、有效的血吸虫病监测体系,强化输入

性传染源控制,有效压缩钉螺面积,维持血吸虫病消除状态,巩

固血防成果.

三、防治策略

实施以重点区域钉螺控制与输入性传染源防控并重的综合防

治策略,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、精准防治,持续维持我省血吸虫

病消除状态.

(一)有螺地区.加强钉螺控制,彻底改造生产生活区和风

险区钉螺孳生环境,降低钉螺密度,压缩钉螺面积.加强传播风

险因素监测,持续开展有螺环境和历史有螺区、可疑钉螺孳生环

境螺情监测.开展流动人群、外来家畜等输入性传染源监测,加

强输入性钉螺监测.强化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,增强群众血防工

作意识,发动群众参与识螺、报螺等.加强防控技能培训,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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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防范能力,持续保持和巩固消除状态.

(二)无螺地区.加强传播风险因素监测,持续开展历史有

螺区、可疑钉螺孳生环境螺情监测.开展流动人群、外来家畜等

输入性传染源监测,加强输入性钉螺监测.强化健康教育与健康

促进,增强群众血防工作意识,发动群众参与识螺、报螺等.加

强防控技能培训,提升风险防范能力,持续保持和巩固消除

状态.

四、重点任务

各历史流行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,认真组织实

施本方案确定的政策措施,切实抓好落实,精准实施,巩固血吸

虫病消除成果.

(一)实施综合控制钉螺行动

１开展钉螺调查和药物灭螺工作.开展钉螺孳生环境调查,

掌握钉螺分布现状和动态.确定重点有螺地带和风险环境,及时

实施药物喷洒、浸杀、泥敷、地膜覆盖等灭螺措施.到２０２８年

重点有螺区域灭螺覆盖率达到１００％,到２０３０年巩固维持.(省

卫健委牵头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

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２落实农业工程钉螺控制措施.结合农业种植结构调整,

对符合条件的水田实施水旱轮作.鼓励在有钉螺分布的低洼沼泽

地带 (非耕地)合法开挖池塘,发展优质水产养殖业,实行蓄水

灭螺.在流行区开展农田建设时,结合土地平整、灌溉与排水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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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、田间道路、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工程,改变钉螺孳生

环境,减少钉螺面积.(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

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３落实水利工程钉螺控制措施.实施河流 (湖泊)综合治

理工程和灌区改造工程,对流行区有螺区域,因地制宜采取硬化

护坡、抬洲降滩、改造涵闸 (增设拦螺阻螺设施)等措施,改变

钉螺孳生环境,控制钉螺扩散,减少钉螺面积.到２０２８年有螺

通江河道治理覆盖率达到９５％及以上,到２０３０年持续改善.(省

水利厅牵头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

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４落实林业工程钉螺控制措施.实施抑螺防病林营造、抑

螺成效提升改造,构建林农复合系统、设立隔离带等措施,改变

钉螺孳生环境,压缩钉螺面积.结合实施生态工程,建设防钉螺

扩散设施,加强螺情监测.到２０２８年有螺宜林宜草区内,抑螺

防病林草覆盖率达到９５％及以上,到２０３０年持续改善.(省林业

局牵头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和

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５落实钉螺控制的其他措施.结合乡村建设,对疫情严重、

村庄附近螺情复杂、钉螺难以消灭的地区,优先安排高标准农田

建设实施土地平整工程. (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

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(二)实施输入性传染源监测防控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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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加强输入性人群传染源查治.开展血吸虫病流行区来

(返)闽人员的血吸虫病筛查,重点加强外来从事农作物种植与

收割、水产养殖、水上捕捞和运输以及工程建设等高危人群的筛

查,及时规范治疗血吸虫病病人.到２０２８年,人群血检阳性者

粪检受检率达到９５％及以上,到２０３０年持续改善.(省卫健委牵

头,会同省农业农村厅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

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２加强家畜传染源监测管理.对曾有钉螺分布、尤其是尚

有钉螺残存的县 (市、区),开展家畜血吸虫病监测排查;对尚

有钉螺残存县 (市、区)的重点乡镇,强化外省输入放牧养殖用

途牛、羊血吸虫病监测,发现阳性及时规范处置. (省农业农村

厅牵头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和

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３推进农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.结合乡村建设行动,持

续推进农村 “厕所革命”,加强农村改厕与生活污水治理有机衔

接,因地制宜推进厕所粪污分散处理、集中处理与纳入污水管网

统一处理,鼓励联户、联村、村镇一体处理,减少粪便对环境的

污染.到２０３０年,农村卫生厕所全面普及,厕所粪污得到有效

处理.(省农业农村厅牵头,会同省生态环境厅、住建厅、卫健

委等部门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

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(三)实施病人救治管理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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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血吸虫病病例管理.对发现的血吸虫病病例,实施 “１—

７—２”工作模式,规范病例报告、流行病学调查,做好病例 “乙

类乙管”、疫点 “动态清零”.按照 “一人一档”建立个人档案,

开展复诊复治、病例随访等精准化管理措施做到血吸虫病病人随

访率１００％. (省卫健委牵头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

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２既往感染者管理.开展既往血吸虫感染者调查,建立个

案信息库,做好随访和干预,改善服务对象健康状况,延缓和阻

止血吸虫性肝纤维化病理进展,提高其生活质量. (省卫健委牵

头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和平潭

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(四)实施监测预警响应行动

１流行因素监测.开展人群、家畜血吸虫病疫情监测及螺

情监测,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,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和流行因素的

变化情况.强化医疗机构对血吸虫病的诊疗意识和能力,落实首

诊医生负责制,提高病人的检出率.到２０２８年监测任务完成率

达到１００％,到２０３０年巩固维持.(省卫健委牵头,会同省农业

农村厅等部门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

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２风险评估与处置.加强血吸虫病监测预警,综合分析研

判传播风险,加强洪灾、地震等不可控自然灾害对血吸虫病传播

影响的风险评估,根据风险等级启动预警响应机制,实施综合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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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措施并进行处置效果评估.到２０２８年风险处置率达到１００％,

到２０３０年巩固维持.(省卫健委牵头,会同省农业农村厅、水利

厅等部门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

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(五)实施健康教育促进行动

１加强社会防治宣传动员.通过报纸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

等主流媒体加大巩固血吸虫病消除成果宣传力度,并利用网站、

“两微一端”等新媒体平台加大宣传推送.加强血防文化建设,

传承血防精神,增强防控队伍凝聚力.提高公众对血吸虫病的认

知和关注度,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,营造全社会参与血吸虫病

防控的良好氛围. (省卫健委牵头,会同省广播电视局等部门负

责,福州、宁德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和平

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２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教育.加强重点环境风险警示,针对

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入 (返)闽人员、休闲垂钓人员、水上作业和

重大工程外来施工等重点人群,广泛开展血吸虫病防治知识健康

教育.将血吸虫病防治知识教育纳入学校、社区健康教育内容,

增强学生和重点人群防病意识和技能.到２０２８年,重点人群血

吸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９５％,到２０３０年持续改善.(省卫健

委牵头,会同省教育厅、水利厅等部门负责,福州、宁德、厦门、

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(六)实施专业能力提升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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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加大技能培训力度.对从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专业技

术人员开展人群和家畜查治、钉螺查灭、健康教育、风险评估、

信息管理等各方面培训,全方位提升现有防治队伍技能水平.到

２０２８年,从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人员培训覆盖率达到９５％及以

上,到２０３０年持续改善. (省卫健委牵头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

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２加强防控能力建设.在相关科技计划项目中布局巩固血

吸虫病消除成果科学研究,结合我省血吸虫病流行因素监测情

况,组织跨学科联合攻关,加快防治策略、监测预警、快速诊断

技术、预防和治疗药品、灭螺药品和技术等方面的研究,加快成

果转化与推广,持续提升防控能力和水平. (省科技厅牵头,会

同省农业农村厅、卫健委等部门负责,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

州、莆田、宁德等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落实地方责任)

五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保障.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是我省防治重大疾

病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的重要内容,各成员单位要按职责分

工,互通信息,密切配合,共同巩固血吸虫病消除成果.各地要

切实提高对消除血吸虫病的认识,加强对血吸虫病消除成果巩固

工作的领导,健全完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和工作责

任制,制定本地区巩固血吸虫病消除状态计划和相关政策,组织

落实好各项血吸虫病防治措施.总结借鉴国家 “春查秋会” “八

省联防”等工作制度,加强与周边地区联防联控,不断健全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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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研判、通报、协商等工作机制,依法推进各项防治工作.

(二)加强经费保障.各地要统筹结合本辖区血吸虫病防治

工作需要,落实财政投入政策,在编制生态环境保护、水利、农

业、林草业等工程项目时,应当统筹考虑血吸虫病防治工程

措施.

(三)加强机构和人员保障.完善省、市、县、乡四级血吸

虫病防控网络,保持稳定的血吸虫病防治专业队伍,保留必要的

人员和技术储备,巩固消除成果.建立健全敏感有效的血吸虫病

监测体系.加强实验室检测能力和实验室诊断网络建设,强化专

业技术培训和防控技术储备,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、风险评估、

流行病学调查、检验检测、应急处置、信息化和大数据应用等方

面的能力.

六、效果评估

省卫健委将会同有关部门,按照上级部门建立的效果评估工

作机制,于２０２５年、２０２８年和２０３０年分别开展行动方案实施情

况阶段性评估及终期评估.各地、各部门要结合实际,制订具体

实施方案,落实各项保障措施,持续巩固消除成果.

附件:１福建省血吸虫病历史流行区及现有螺区一览表

２血吸虫病历史流行区主要工作指标清单

３血吸虫病消除标准要求及工作指标释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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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福建省血吸虫病历史流行区及现有

螺区一览表

地　区 县 (市、区)

福州市 福清市∗、长乐区∗、闽侯县

厦门市 翔安区

漳州市 龙海市、漳浦县、华安县、云霄县

泉州市 南安市

莆田市 荔城区、城厢区、秀屿区、仙游县

宁德市 福安市、霞浦县∗

平潭区 平潭区

∗注:根据２０２２年调查结果,福清市、长乐区及霞浦县仍有钉

螺分布,其余地区未发现钉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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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血吸虫病历史流行区主要工作指标清单

工 作 指 标
２０２０年

基数

２０２５年

目标

２０２８年

目标

２０３０年

目标

人群血检阳性者粪检受检率 ９０％ ９２％ ９５％ ９５％

家畜血吸虫病筛查率 ９０％ ９２％ ９５％ ９５％

重点有螺环境灭螺覆盖率 ９０％ １００％ １００％ １００％

有螺通江河道治理覆盖率 ９０％ ９２％ ９５％ ９５％

抑螺防病林草覆盖率 — ９０％ ９５％ ９５％

血吸虫病病人随访率 — ９２％ ９５％ ９５％

监测任务完成率 ９５％ ９８％ １００％ １００％

风险处置率 １００％ １００％ １００％ １００％

重点人群血防知识知晓率 — ９５％ ９５％ ９５％

血防人员培训覆盖率 — ９５％ ９５％ ９５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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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３

血吸虫病消除标准要求及工作指标释义

工作指标及

相关标准
分　子 分　母 备　注

疫情控制标准 — —
应同时符合下列各项:居民血吸虫感染率低于５％;家畜

血吸虫感染率低于５％;不出现急性血吸虫病暴发.

传播控制标准 — —

应同时符合下列各项:居民血吸虫感染率低于１％;家畜

血吸虫感染率低于１％;不出现当地感染的急性血吸虫病

病人;连续２年以上查不到感染性钉螺.

传播阻断标准 — —

消除标准 — —
达到传播阻断要求后,连续５年未发现当地感染的血吸虫

病病人、病畜和感染性钉螺.—
５１

—

  应同时符合下列各项:连续５年未发现  当  地  感  染  的  血  吸  虫

  病病人;连续５年未发现当地感染的  血  吸  虫  病  病  畜;  连  续

５年以上查不到感  染  性  钉  螺:  以  县  为  单  位,  建  立  和  健  全  敏
  感、有效的血吸虫病监测体系.



工作指标及

相关标准
分　子 分　母 备　注

人群血检阳性者粪

检受检率
血检阳性者粪检人数 血检阳性人数

血检阳性人数:血吸虫病流行区开展血吸虫病血清学检查

且结果为阳性的人数.

血检阳性者粪检人数:血清学检查阳性的人群中进行血吸

虫病粪便检查的人数.

家 畜 血 吸 虫 病 筛

查率
实际筛查家畜数 应筛查家畜数

应筛查家畜数:血吸虫病流行区有螺环境放牧的牛、羊头

(只)数.

实际筛查家畜数:应筛查牛、羊头 (只)数中实际开展血

吸虫病检测的牛、羊头 (只)数.

重 点 有 螺 环 境 禁

牧率

禁牧的重点有螺环境

处数

重 点 有 螺 环 境

处数

重点有螺环境处数:人畜可及且有钉螺孳生的环境数.

禁牧的重点有螺环境数:落实禁牧措施的重点有螺环

境数.

重点有螺环境灭螺

覆盖率

重点有螺环境实际灭

螺面积

应灭螺的重点有

螺环境钉螺面积

应灭螺的重点有螺环境钉螺面积:人畜可及且适于灭螺的

有螺环境的钉螺实有面积.

重点有螺环境实际灭螺面积:应灭螺的重点有螺环境实有

钉螺面积中实际开展灭螺的面积.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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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指标及

相关标准
分　子 分　母 备　注

有螺通江河道治理

覆盖率

重点有螺通江河道治

理的条数

重点有螺通江河

道的条数

重点有螺通江河道条数:螺情严重、影响范围大且对血吸

虫病流行有较大影响的通江河道条数.

重点有螺通江河道治理条数:因地制宜采取护坡、吹填、

涵闸改造、抬洲降滩等血吸虫病防治措施所治理的重点有

螺通江河道条数.

抑 螺 防 病 林 草 覆

盖率
抑螺防病林草面积

适宜造林植草区

域的钉螺面积

血 吸 虫 病 病 人 随

访率
随访血吸虫病病人数

在册血吸虫病病

人数

在册血吸虫病病人数:登记在册的血吸虫病病人数,包括

急性、慢性及晚期病人数.

随访血吸虫病病人数:通过电话、短信、登门、检查等方

式开展随访的血吸虫病病人数.

晚期血吸虫病病人

救治率

晚期血吸虫病病人救

治人数

晚期血吸虫病病

人数

晚期血吸虫病病人数:符合晚期血吸虫病救治条件的在册

晚期血吸虫病病人数.

晚期血吸虫病病人救治人数:实施救治的晚期血吸虫病病

人数.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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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宜造林植草区域钉螺面积:在血吸虫  病  流  行  区  适  宜  造  林

(水淹期小于６０天)  植草的区域的实有钉螺面积.

抑螺防病林面积:在适宜造林植草区域  的  实  有  钉  螺  面  积  内

为抑螺成效提升改造形成的以抑螺防病为主的林草面积.



工作指标及

相关标准
分　子 分　母 备　注

监测任务完成率 监测任务完成数 监测任务数

监测任务点数:根据国家监测工作方案,应开展监测的监

测点数.

监测任务完成点数:按要求完成监测任务的点数.

风险处置率 处置风险环境数 风险环境数

风险环境数:血吸虫病流行或消除地区,出现下列情况之

一视为风险环境:①发现血吸虫病确诊病例:②发现血吸

虫粪检阳性病畜;③发现感染性钉螺;④水体中监测到血

吸虫尾蚴:⑤发现含有血吸虫虫卵或者毛蚴的野粪;⑥其他

经专家会商、Delphi评估等认为存在造成血吸虫病疫情反

弹或回升风险的情况.

处置风险环境数:及时开展流调并规范、有效处置风险因

素的风险环境数.

重点人群血防知识

知晓率
回答正确题目总数 应回答题目总数

应回答题目总数:被调查的重点人群 (渔船民、农民及中

小学生等)应回答问卷题目的总数.

回答正确题目数:被调查的重点人群 (渔船民、农民及中

小学生等)正确回答问卷题目的总数.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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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指标及

相关标准
分　子 分　母 备　注

血 防 人 员 培 训 覆

盖率
接受培训血防人员数 在岗血防人员数

在岗血防人员数:在岗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人员数.

接受培训血防人员数:接受上级或本级组织的各类血吸虫

病防治相关知识、技能培训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人员数.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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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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